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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7、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217,240,132.22 元 

8、保荐机构：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中准验字

[2021]2086 号），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10 月 21 日止，华融证券的认购资金专用账

户已收到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共计 66 笔（12 个

特定投资者），金额总计为 1,237,999,917.28 元。 

2021 年 10 月 22 日，华融证券将扣除相关保荐费和承销费后的上述认购款项的

剩余款项划转至公司指定账户中。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验资报告》（中准验字[2021]2087 号），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10 月 22 日止，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92,803,592 股，每股发行价格

13.34 元，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1,237,999,917.28 元，扣除与本次发行相关费

用人民币 20,759,785.06 元（不含税）且不包括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申购资

金于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17,240,132.22 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92,803,592元整，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1,124,436,540.22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11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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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合法、合规。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与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及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方案一致。 

（三）本次发行的获配投资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相

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的相关规定。获配投资者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

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

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的获配投资者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未在规定时间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

案的情况。 

（五）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

获配投资者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可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认购。 

（六）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本次发行符合前期报送中国证监会的《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中的相关内容。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为本次发行所制作和签

署的《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追加认购申购单》《认购协

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

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相关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13.34 元/股，对应的认购总股数为 92,803,592 股，

募集资金总额 1,237,999,917.28 元（含发行费用），获配发行对象共计 12 名。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获配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铂绅二

十九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4,122,938 54,999,992.92 6 

2 
绍兴滨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488,755 299,999,991.70 6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395,802 111,999,998.68 6 

4 
上海锐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锐耐鑫禾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919,040 158,999,993.60 6 

5 董卫国 2,323,838 30,999,998.92 6 

6 
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时代

复兴乘风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448,275 45,999,988.50 6 

7 UBS AG 1,874,062 24,999,987.08 6 

8 黄宏 7,496,251 99,999,988.34 6 

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487,256 339,999,995.04 6 

10 陈蓓文 1,499,250 19,999,995.00 6 

11 蔡志华 1,499,250 19,999,995.00 6 

12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48,875 29,999,992.50 6 



基金编号 SLW665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91310000577433812



6、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时代复兴乘风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时代复兴乘风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类型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编号 SQR35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该基金的管理人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330379105E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5-03-06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东里 8 号院 3 号楼 11 层 1101 号 030 室 

注册资本 2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周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537G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要求及时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如下： 

排名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黑龙江创达集团有限公司 579,885,300 68.29% 无限售条件 

2 虎林龙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4,000,000 16.96% 无限售条件 

3 袁俊 4,902,800 0.58% 无限售条件 

4 卢力豪 3,672,902 0.43% 无限售条件 

5 王海鹏 3,427,902 0.40% 无限售条件 

6 李琳琳 3,250,096 0.38% 无限售条件 

7 孙琳 2,613,800 0.31% 无限售条件 

8 崔孝峥 2,184,300 0.26% 无限售条件 

9 洵野多策略对冲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86,500 0.25% 无限售条件 

10 曾志添 1,814,477 0.21% 无限售条件 

合计 747,838,077 88.07%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截至股份登记日）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截至新增股份登记日（即 2021 年 11 月 11 日），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量（股） 

1 黑龙江创达集团有限公司 571,485,300  60.67% 0  

2 虎林龙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5,800,000  14.42% 0  

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487,256  2.71% 25,487,256  

4 

北京盛世宏明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绍兴滨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488,755  2.39% 22,488,755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481,657  1.43% 0  



6 
上海锐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锐耐

鑫禾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919,040  1.27% 11,919,040  

7 黄宏 7,496,251  0.80% 7,496,251  

8 锦州北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257,223  0.66% 0  

9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铂绅二十九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4,122,938  0.44% 4,122,938  

10 袁俊 3,722,390  0.40% 0  

合计

合计



产业链布局，提升公司综合研发能力，拓宽产品品类，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公司经

营风险将得到有效降低，进一步增强公司相应业务板块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但公司

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动。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

实质的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

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四）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涉及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重大变动情况，若公司拟调整高级管理人

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使得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电话：021-38676888 

传真：021-68876330 

（三）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杨强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1 号第三置业 B 座 29 层 

经办律师：张步勇、王成宪 

电话：010-50838258 

传真：010-



（三）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关于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四）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3 日 

 


